
船舶國籍證書之核發、換發、補發、變更及註銷

檢具相關文件申請

審核 通知補正

主任核定

否

否

是

繳納航政規費

船舶管理系統登錄並
製作或修改證書

核發給與或閱覽

是

一、核發
國籍證書申請係
併保存、移轉、
船籍港變更登記
案申請。

二、換發
1.依國籍證書核
發規則第 3 條規
定船舶變更登記
案換發。
2.證書破損時申
換。

三、補發
係因遺失、滅失
等原因申請。

四、變更
依國籍證書核發
規則第 3 條規定
以外之登載項變
更時併船舶變更
登記申請辦理。

五、註銷
併船舶有所有權
註銷登記申請辦
理。

至本中心監理
科收費窗口繳
費後，於申請
書內附貼繳款
證明第2 聯。

列印證書

總收文收件掛號


